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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赛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25 年 12 月 5 日 

2.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召开 

4.发出董事会会议通知的时间和方式：2025 年 11 月 28 日以电话通知方式发

出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陆建红 

6.会议列席人员：董事会秘书 

7.召开情况合法合规的说明： 

本次会议的召开与表决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莱赛激光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表决结果真实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会议应出席董事 9 人，出席和授权出席董事 9 人。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预计 2026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 

1.议案内容： 



公司根据实际经营需要，对 2026 年度的日常性关联交易进行了预计，编制

了《莱赛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预计 2026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北京证券交易所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bse.cn）披露

的《关于预计 2026 年日常性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123）。 

2.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6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

将本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3.回避表决情况： 

陆建红、张敏俐、袁伟栋均为关联董事，均需回避表决。 

4.提交股东会表决情况：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 

1.议案内容： 

基于对公司价值的判断和未来发展的信心，在综合考虑公司的经营状况、财

务状况等因素的基础上，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回购公司股份，本次回购股份拟用于

实施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全权办理本次回购股份相关事

宜。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北京证券交易所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bse.cn）披露

的《关于以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公告》（公告编号：2025-122）。 

2.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

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3.回避表决情况： 

不涉及回避表决。 

4.提交股东会表决情况： 

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1.议案内容： 



为了提高公司自有闲置资金的使用效率，增加投资收益，在不影响公司主营

业务的正常发展，并确保公司经营需求的前提下，公司利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理

财产品，提高公司现金资产的收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北京证券交易所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bse.cn）披露

的《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124）。 

2.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3.回避表决情况： 

不涉及回避表决。 

4.提交股东会表决情况： 

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关于预计 2026 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1.议案内容： 

为满足公司生产经营及业务发展的资金需要，2026 年度公司（含孙公司）

拟向金融机构申请总额不超过 10,000 万元（含）的综合授信额度。上述授信额

度不等于公司的实际融资金额，公司将在授信额度范围内视运营资金的实际需求

确定是否使用授信额度及使用的具体金额。具体授信额度、实际融资金额、担保

方式、融资期限等以与金融机构的实际签署合同为准。  

为便于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工作顺利进行，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

审核并签署上述授信额度内的所有文件。上述授信总额度内的单笔融资不再上报 

董事会进行审议表决，年度内金融机构授信额度超过上述范围的须提交董事会或 

股东会审议批准后执行。 

综合授信额度有效期自本次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审议下一年度授信额

度的股东会决议通过之日止，在授信额度有效期内，上述授信额度可循环使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北京证券交易所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bse.cn）披露

的《关于预计 2026 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126）。 

2.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3.回避表决情况： 



不涉及回避表决。 

4.提交股东会表决情况：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 

1.议案内容： 

基于公司募投项目的新建房屋建筑物采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遵循了较高

的建筑设计和施工验收标准，房屋建筑物的耐用性和使用寿命显著延长。为使固

定资产折旧年限与实际使用寿命更加接近、计提折旧的期间更加合理，公司重新

核定新增房屋建筑物的实际使用年限，拟从募投项目新建房屋建筑物验收后对其

折旧年限进行调整，净残值率保持不变。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北京证券交易所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bse.cn）披露

的《会计估计变更公告》（公告编号：2025-125）。 

2.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

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将该议

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3.回避表决情况： 

不涉及回避表决。 

4.提交股东会表决情况： 

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六）审议通过《关于新增关联交易的议案》 

1.议案内容： 

根据实际经营需要，公司 2025年 10月对常州宇智峰云航空科技有限公司投

资 100万元，后因投资协议无法履行，常州宇智峰云航空科技有限公司决定退还

该投资，其中 87.5 万元已退回给公司，另有 12.5 万元及利息 66.94 元合计

125066.94元需等待资产变现支付，为加快退回投资进度，常州宇智峰云航空科



技有限公司决定委托陆建红先行支付给公司，待资产变现后另行支付给陆建红，

陆建红的代付行为构成关联交易。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北京证券交易所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bse.cn）披露

的《新增关联交易公告》（公告编号：2025-128）。   

2.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

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3.回避表决情况： 

陆建红、张敏俐均为关联董事，均需回避表决。 

4.提交股东会表决情况： 

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七）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召开公司 2025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的议案》 

1.议案内容： 

现拟提议召开公司 2025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并将上述需经股东会审议的

议案提交股东会审议。 

2.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3.回避表决情况： 

不涉及回避表决。 

4.提交股东会表决情况： 

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三、备查文件 

（一）《莱赛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二）《莱赛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二次会议

决议》 

（三）《莱赛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莱赛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 年 12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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